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企 业 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书

企   业   名  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组建单位（出资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	申 请 人 须 知

1. 签署文件和填表前，应当阅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》及其施行细则，并确知其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2. 无需保证即应对其提交文件、证件的真实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承担责任。

3. 提交的文件、证件一般应当是原件。

4. 提交的文件、证件应当使用A4纸。

5. 应当使用钢笔、毛笔或签字笔工整地填写表格或签字。




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
开 业 登 记 申 请 事 项

	名       称
	

	住    所
	
	邮    编
	

	经营场所
	
	联系电话
	

	法定代表人
	
	经济性质
	

	注 册 资 金
	（万元）
	经营方式
	

	经

营

范

围
	主  营
	

	
	兼  营
	

	经 营 期 限
	自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组建单位（出资人）
	

	审 批 机 关
	
	审批文件号及日期
	

	有关部门

意    见
	

	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被委托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企业法定代表人履历表

	姓 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一寸免冠

照片粘贴

处

	产生方式

及程序
	
	任命单位
	
	

	身份证号码
	
	联系电话
	
	

	家庭住址
	
	

	工

作

简

历
	起止年月
	工作单位和部门
	职    务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（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）

	法定代表人
签      字：       



	人 事 管 理

部 门 证 明
	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


法 定 代 表 人 审 查 意 见

	经审查，法定代表人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，不存在以下情况：

1、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；

2、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；

3、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；

4、因犯有贪污贿赂罪、侵犯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；因犯有其他罪，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逾三年的；或者因犯罪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；

5、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董事、经理，并对该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，自该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的；

6、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，并对该企业违法行为负有个人责任，自该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的；

7、个人负债数额较大，到期未清偿的；

8、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不能担任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、经理的。

审查人盖章（签字）：




注：审查人是指选举、委派、指定、任命法定代表人的董事会、投资人等。
核发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及归档情况
	执 照 注 册 号
	
	核  准  日  期
	

	执 照 副 本 数
	
	副  本  编  号
	

	缴 纳 登 记 费
	
	缴 纳 副 本 费
	

	领

执

照

人
	签  字
	
	发

执

照

人
	签  字
	

	
	日  期
	
	
	日  期
	

	
	电  话
	
	
	备  注
	

	计算机录入日期
	
	录  入  人
	

	出  照  日  期
	
	出  照  人
	

	归  档  日  期
	
	归  档  人
	

	归

档

情

况
	


